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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陳亭潔
電話：3322101#7583
電子信箱：10085172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八德區茄苳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8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14006238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376735100E_1140062385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40062385_ATTACH2.docx、376735100E_1140062385_ATTACH3.
xlsx)

主旨：有關本市114年度下半年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專業團隊

需求申請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114年度特殊教育專業團隊相關專業人員服務實

施計畫及桃園市八德區茄苳國民小學114年7月3日特巡資字

第114000538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案申請注意事項摘述如下：

(一)申請對象：安置本市所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、國民中

小學及立案幼兒園、教保服務中心，且經本市特殊教育

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通過之身心障礙、疑似身心

障礙學生及幼兒（以下簡稱學生及幼兒），並對本服務

有需求者。

(二)申請期間及檢附資料：

１、申請期間：自114年8月1日(星期五）至9月12日（星期

五）止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40005637

■■■■■■特教專業服務中心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7/08 13: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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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檢附資料：

(１)請各校於申請期間至特教通報網申請相關服務（作

業區：114學年度上學期第1次），並務必填寫申請

服務之轉介表。

(２)填妥「桃園市114下半年專團申請表」及「聘用名

單」，紙本寄（送）至本市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

服務中心（茄苳國小，桃園市八德區永豐路155

號），各校核定人數及時數以紙本申請表為主。

３、學校聘請之各類治療師，請務必從本市114年度特殊教

育專業團隊人力庫之名單內聘用之。

三、請各校務必確實評估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是否有特殊

教育專業團隊服務需求，倘有需求者請取得家長同意後申

請本案服務。

四、在家教育學生之特殊教育專業團隊申請，由本市巡迴老師

統一辦理申請，請勿重複申請。

五、檢陳桃園市114年度下半年專業團隊申請表及聘用名單、

114下半年黏貼憑證及簽到表、特教通報網操作手冊各1

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國中小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、
本市各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、本市各私立幼兒園

副本：桃園市八德區茄苳國民小學（本市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中心）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95


